
公 開 類

年 度 報 次年1月底前

        高雄市永安區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概況

實際使用經費(元)

(處) (個) (戶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人) (個)

總 計

備 註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所社會課已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所報各社區會務資料冊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1式4份，2份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(其中1份轉送市府主計處)，1份送本所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

　　　　　2.本表所填資料以已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為準，不包含未成立社區發展協會資料。

　　　　　3.社區照顧關懷據點、長期照顧據點由同一社區發展協會設置，請分別採計數量。非由社區發展協會設置之據點，不予列計。

編製機關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

表    號 11140-01-01-3

中華民國　年

項目別

已劃定

社區數

社區

戶數

社區

人口數

理監事人數
社區發展協會會員數 設置社

區生產

建設基

金
合計 男

合計 理事長 理事(不含理事長) 監事

合  計男女 合計 男 女女 男合計 男 女 合計 女
政府

補助款

社區

自籌款

社區發

展協會

數 合計



公 開 類 編製機關

年 度 報 次年1月底前 表    號

合計 男 女

(人次) (人次) (隊) (隊) (人) (人) (人) (處) (處) (期) (受益人次) (受益人次)

總 計

備 註

業務主管人員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所社會課已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所報各社區會務資料冊彙編。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編製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1式4份，2份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(其中1份轉送市府主計處)，1份送本所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

　　　　　2.本表所填資料以已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為準，不包含未成立社區發展協會資料。

　　　　　3.社區照顧關懷據點、長期照顧據點由同一社區發展協會設置，請分別採計數量。非由社區發展協會設置之據點，不予列計。

高雄市永安區公所

11140-01-01-3

中華民國　年

項目別

服務成果

合計

福利服務

或活動

長期照顧

據點

社區活動中心(幢)
社區發展工作項目

教育訓練 社區內部組織 社區照顧

關懷據點

社區

刊物

       高雄市永安區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概況（續）

審核填表 機關首長

社區守望相

助隊

社區志願服務
原 建

(未作修擴

建 )

其他

服務
團隊

志工數
新建 修擴建

辦理社區幹

部訓練
辦理社區觀

摩


